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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

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仁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宗明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宗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4,945,561 47,152,433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6,774,239 9,973,914 -32.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13,062 2,397,14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721,851 9,356,203 -2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200,094 -1,582,266 -10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208,442 -2,018,531 -5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8.13 -17.34 减少20.79个百分点

基本 每股 收益

（元/股）

-0.721 -0.357 -101.96

稀释 每股 收益

（元/股）

-0.721 -0.357 -101.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

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7,915 9,91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

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

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

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

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

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

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

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

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

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 -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189 -1,4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合计 6,740 8,34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今年1-9月累计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亏16.2亿元，主要原因是本

集团今年钢材售价降幅大于成本降幅，导致销售毛利下滑；另去年同期本集团

得到财政补助5.07亿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重大诉讼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股份公司诉讼案件共44起，诉讼标的（本金）约

7.2亿元，其中：1、已达成和解仍在继续履行的案件有20起，和解金额约3.5亿

元；2、已判决生效尚未和解及执行案件有6起，涉及金额超过5600万元；3、已

起诉未审结的案件有29起，涉及金额超过3.2亿元。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大股东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请见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截止

本报告期末无变化。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短期内钢材市场难以根本性好转，公司搬迁后财务负担沉重，预计至

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为亏损。

公司名称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仁生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5-049

债券代码：

122059

债券简称：

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

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钢集

团” ）转发的《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宜的批复》（渝国资[2015]411号），该批复主要内容

如下：

一、经审查，同意重钢集团在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宜时，表达赞同意见。

二、请重钢集团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将发行情况

书面报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尚需获得公司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

大会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

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5-050

债券代码：

122059

债券简称：

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接受关联子公司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由于工作人

员疏漏，造成公告内容错误，现更正说明如下：

原公告的重要内容提示中披露：“2015年度本公司已经接受财务资助（含

本次）累计额为人民币15.18亿元。” 现更正为“2015年度本公司已经接受财务

资助（含本次）累计额为人民币25.40亿元。 ”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

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华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灿光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宗浩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7,758,114,340.77 7,220,218,481.84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390,386,115.25 3,293,838,891.07 2.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4,146,049.75 594,916,127.54 -5.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67,002,244.79 4,150,490,782.84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229,387.07 266,552,921.35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4,134,238.73 240,186,092.11 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4% 8.95% 减少0.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7 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3,419.62 176,619.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9,528,840.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67,566.74 11,743,226.33

所得税影响额 -343,373.22 -3,217,302.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235.16

合计 2,047,613.14 18,095,148.3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重庆能

源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长期有

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华润燃

气投资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长期有

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重庆能

源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2014年9

月30日

至2017

年9月29

日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

售

华润燃

气投资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2014年9

月30日

至2017

年9月29

日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重庆能

源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长期有

效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他

重庆能

源

详见公司于2014

年8月29日公告

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

长期有

效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清

日期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

2015-049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

CBD

总部经济区集中

供冷供热连接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法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法能源” ）为

重庆弹子石CBD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系统的运营者，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下属企业重庆能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

置业” ）开发的总部大厦、南滨一号、时尚城、潮流城及创意中心项目（以下简

称“用能建筑” ）位于中法能源的供冷供热区域内，需要中法能源供应空调冷

源、热源及生活热水热源，为确立中法能源向能投置业开发的物业提供重庆弹

子石集中供冷供热系统与供冷/供热消耗系统连接服务（即工程安装费）的条

款和条件，双方签订《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供热连接合同》。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由于本合同关联交易总金额为57,960,000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1.76%，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重庆中法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南湖路4号301室

法定代表人：肖世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设计、建设、经营区域集中供冷供热项目；开发研究与节能减

排、新能源开发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相关的新技术。

重庆中法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2010年公司与法国苏伊士能源服务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95%。 中法能源为重庆首家

整合型能源服务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供电、供冷、供热等综合能源供

应和多元化客户解决方案。

2014年末中法能源总资产11,435.61万元， 净资产8,033.69万元，2014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14.25万元，净利润-492.75万元。

（二）重庆能投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48号盛迪亚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伯寿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经营管理、旅游酒店、农林产品等。

重庆能投置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2014年末能投置业总资产330,872万元，净资产93,618万元，2014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5,537万元，净利润940万元。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连接服务内容

中法能源向能投置业开发的总部大厦、南滨一号、时尚城、潮流城及创意

中心项目提供连接供冷/供热消耗系统和重庆弹子石CBD集中供冷供热系统

主干管网的连接服务。 连接完成后双方进行完工测试，以实现中法能源向能投

置业用能建筑提供空调冷源、热源及供应生活热水热源。

2.能投置业义务

2.1�能投置业同意中法能源在能投置业地块红线范围内建设和安装重庆

弹子石CBD集中供冷供热系统。

2.2�能投置业同意向中法能源免费提供开展连接服务作业的场地和设施。

2.3�能投置业同意中法能源在开展连接服务期间，进入能投置业地块及能

投置业用能建筑。

2.4�能投置业免费向中法能源提供位于用能建筑内用于建设和安装重庆

弹子石CBD集中供冷供热系统及能源转换站的场地。

2.5�能投置业负责完成能源转换站及能源转换站内部计量室的土建工作

并承担费用。

2.6�正式连接前，能投置业提供供冷/供热消耗系统设计方案给中法能源，

双方应就设计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2.7�能投置业向中法能源免费提供及保障能源转换站内自控系统设施用

电，所用的配电箱及电源电缆由能投置业提供并安装。

2.8�能投置业向中法能源提供安装计量、自控设施控制电缆的电缆路由。

2.9�能投置业同意在中法能源能源站及重庆弹子石CBD集中供冷供热系

统主干管网完工后， 即已具备连接条件后， 方向中法能源提出要求连接的通

知。

2.10� 能投置业在需要中法能源提供连接服务前向中法能源发出书面通

知，通知中法能源开展连接服务。

2.11�按照合同规定，能投置业应及时向中法能源支付连接费用。

2.12�完成连接服务后， 能投置业应配合中法能源完成完工测试及调试工

作，测试及调试期间以规定的分界点为界限，二次侧及用户末端所产生的费用

和能耗由能投置业承担。

2.13�完工测试完成后，双方共同签署完工测试报告，双方共同认可连接服

务已经完成。

3.中法能源义务

3.1 在开始连接前，中法能源有义务对能投置业供冷/供热消耗系统设

计方案提出建议。

3.2 中法能源同意在收到能投置业书面通知后， 且中法能源在已具备

连接条件、 已收到能投置业根据合同向中法能源支付的连接费用后向能投置

业提供连接服务。

3.3 中法能源须在连接服务完成后进行完工测试， 以保证重庆弹子石

CBD集中供冷供热系统能正常供能， 实现中法能源向能投置业用能建筑提供

空调冷源、热源，测试及调试期间以规定的分界点为界限，一次侧及重庆弹子

石CBD集中供冷供热系统系统所产生的费用和能耗由中法能源承担。

4.连接服务费用及定价依据

根据合同供能面积确定书、 能投置业用能建筑建筑规划许可证所确定之

内容，能投置业向中法能源支付以下连接服务费用：

连接费用单价为160元/平方米。 连接服务面积为362,250平方米（暂定，

以供能面积确认书及规划许可证面积为准）。其中：4号地块总部大厦项目连接

面积95,635平方米，6号地块南滨壹号项目连接面积175,496平方米，7号地块

时尚城、潮流城及创意中心项目连接面积91,119平方米。 连接费用总价为57,

960,000元。

以上160元/M2连接费用单价是由155.2元/M2的除税单价与按3%建筑业

税率计算的4.8元/M2营业税所组成， 若遇国家建筑业税率政策改变应按以上

除税单价*（1+变动后税率）方式进行调整。 该价格系根据重庆市南岸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对重庆CBD总部经济集中供冷供热工程项目收费标准的

通知》（南发改【2012】110号）文件规定的试行价格为基础制定。

5.费用的支付

合同签订后，能投置业同意按照以下约定时间向中法能源支付连接费用:

5.1能投置业在2017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4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5.2�能投置业在2018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4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5.3�能投置业在2018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6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5.4能投置业在2019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6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5.5能投置业在2018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7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5.6能投置业在2019年6月前向中法能源支付7号地块连接费用的50%。

连接费用的支付以转账形式完成； 若能投置业未及时根据合同向中法能

源支付连接费用， 能投置业需向中法能源支付应付连接金额2‰/天滞纳金；若

能投置业未及时向中法能源支付连接费用累计超过三个月， 中法能源有权中

止连接服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关联交易定价是

参照政府物价部门指导价格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合同预

计金额占公司2014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76%，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供热连接合同的

议案》。

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李华清、李云鹏、刘福海

先生回避表决。 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控股子公司中法能源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供

热连接合同，目的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中法能源长远发展需要。

2.�本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分若干年执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造成较大影响。

3.�关联交易定价是参照政府物价部门指导价格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

4.�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

事前审查。 董事会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和审议程序。 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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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供热

连接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

2015-047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供热

连接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关联交易议案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李华清、李云鹏、刘福海先生回

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http://www.sse.com.cn刊登的《重庆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与能投置业签署重庆CBD总部经济区集中供冷

供热连接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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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重庆钢铁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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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重庆燃气


